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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82153.37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市海港澳台字第10239号]复印件，证载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0473.5平方米；根据《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复印件，加油站建筑面积210.25平方米；另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7）建市字1419号]复印件，卸煤间规划建筑面积107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8）建市字1676号]复印件，污水处理厂规划建筑面积60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90）建市字2229号]复印件，地磅房（中衡）规划建筑面积234.44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海规建市字262号]复印件，瓶箱厕所规划建筑面积38.75平方米，自行车棚（现营业室）规划建筑面积78.41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241.85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均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则现状合规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总计为62715.35平方米。

估价目的：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拟对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所使用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2号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收购补偿，特委托我公司评估其收购补偿价格，为确定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期日：2021年12月31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工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工业用地。
2.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记载，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本次评估的是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内、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红线内有现状房屋。结合估价目的，评估设定宗地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
4.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182153.37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市海港澳台字第10239号]复印件，证载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0473.5平方米；根据《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复印件，加油站建筑面积210.25平方米；另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7）建市字1419号]复印件，卸煤间规划建筑面积107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8）建市字1676号]复印件，污水处理厂规划建筑面积60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90）建市字2229号]复印件，地磅房（中衡）规划建筑面积234.44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海规建市字262号]复印件，瓶箱厕所规划建筑面积38.75平方米，自行车棚（现营业室）规划建筑面积78.41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241.85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均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则现状合规地上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62715.35，估价对象土地现状容积率为0.34。

按照《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 、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以下简称《指引》），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5.土地使用年限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记载，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终止日期至2045年6月28日，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3.5年。
6.地价定义
故本次估算估价结果为特定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所评估的土地价格为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于估价期日2021年12月3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3.5年，容积率为1.0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1年12月3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年
	土地补偿面积或房屋建筑面积（㎡）
	土地单位面积地价

（元/㎡）
	补偿费（万元）
	备注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
	I-1-6-42(3)-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2号
	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
	工业
	工业
	工业
	-
	0.34
	1
	宗地红线内、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红线内有现状房屋
	宗地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
	23.5
	182153.37
	7801
	142089
	土地使用权价格

	合计
	
	-
	-
	-
	-
	-
	182153.37
	7801
	142089
	-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复印件及《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市海港澳台字第10239号]复印件，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见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利登记。
2.基础设施条件：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内、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红线内有现状房屋。结合估价目的，评估设定宗地外“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宗地内场地自然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委托估价方及不动产权利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规划资料。
4.宗地现状条件：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市海港澳台字第10239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工业，证载建筑面积60473.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复印件，加油站建筑面积210.2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7）建市字1419号]复印件，卸煤间规划建筑面积107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8）建市字1676号]复印件，污水处理厂规划建筑面积60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90）建市字2229号]复印件，地磅房（中衡）规划建筑面积234.44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海规建市字262号]复印件，瓶箱厕所规划建筑面积38.75平方米，自行车棚（现营业室）规划建筑面积78.41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241.85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均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另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现存29幢构筑物，构筑物建筑面积共计21858.63平方米，本次估价未考虑无证房屋的价格。

5.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详见报告中“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最终结果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以2018年5月14日查勘时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重新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04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0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六级
	区片编号
	VI-14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1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工业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4529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工业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

	D
	年期修正系数
	0.7386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4.8%
	剩余使用年限（n）
	　23.5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1118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

	
	
	
	
	R1
	　1

	
	
	
	
	X1
	　1.1118

	F
	因素修正系数
	1.0434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2540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总额
	46267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82153.37


附表1：北京市工业用途地价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1.36
	1.52
	0.72
	0.89

	2015
	0.93
	0.88
	1.26
	1.89

	2016
	1.48
	1.41
	1.97
	1.57

	2017
	1.58
	1.68
	1.72
	1.43

	2018
	2.01
	2.44
	1.74
	1.29

	2019
	1.13
	1.25
	1.03
	0.48

	2020
	0.27
	0.47
	0.07
	2.69

	2021
	0.36
	1.01
	0.48
	——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海淀区，区域工业成熟度一般，产业集聚程度一般
	一般
	0.0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2.14%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工业用地较少
	较差
	-0.32%

	d
	临路状况
	城市支路
	差
	-0.52%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较好
	0.39%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好
	1.94%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较好
	0.32%

	h
	环境状况
	该区域内没有污染型企业，绿化情况教好，卫生条件教好，整体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39%

	合计（∑Ki）
	4.34%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434


（二） 成本逼近法
1. 土地补偿费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
	海淀区四季青镇中坞重点村资金平衡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石景山区刘娘府综合改造项目1604-663等地块
	朝阳区豆各庄乡剩余土地储备项目1306-638等地块（DE、A及H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
	北京市朝阳区

	　交易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100
	2019年5月
	93.9
	2020年2月
	95.1
	2020年5月
	95.4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工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0年
	100
	　50年
	100
	　50年
	100
	　50年
	100

	
	容积率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区域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土地级别
	六级
	100
	四级
	104
	六级
	100
	七级
	98

	
	区域位置
	五环外
	100
	五环内
	102
	五环外
	100
	五环外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82153.37
	100
	120000
	100
	1568000
	95
	1936000
	95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五通
	84
	六通
	92
	六通
	9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　
	8147　
	7487　
	6942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9280
	9737 
	0.4
	9008 
	　0.3
	8943 
	　0.3

	估价对象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9280


2.成本逼近法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169038.33
	
	
	
	(1)+(2)

	（1）
	补偿费
	169038.33
	182153.37
	9280
	
	

	（2）
	安置补助费
	0
	0
	0
	
	

	2
	土地开发费
	5465.60
	
	
	
	(1)+(2)+(3)

	（1）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1)+2)

	1）
	住宅
	0
	
	
	
	　

	2）
	非住宅
	0
	
	
	
	　

	（2）
	土地平整费
	0
	
	
	
	红线内土地开发费

	（3）
	其他费用
	5465.60
	182153.37
	300
	
	

	3
	税费
	0
	0
	0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16699.60
	
	
	4.75%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24430.41
	
	
	14%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215632.94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32344.94
	
	
	15%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线年期土地价格
	247977.88
	
	
	
	６＋７

	9
	有限年期土地价格
	183156.46
	
	
	0.7386
	８×年期修正系数

	10
	土地价格-总价
	183156
	
	
	
	　

	11
	单价
	10055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
	基准地价法
	46267
	30%
	142089

	
	成本逼近法
	183156
	70%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陈颖、叶凌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365-P02SGCB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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